
为加强和改进我院研究生的教育管理，进一步规范我院研究生

评奖评优工作，根据《浙江大学优秀研究生荣誉称号和奖学金评定

管理办法》的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浙江大学机械工程

学院研究生评奖评优实施总则》。本总则的实施，旨在为研究生评

奖评优工作提供一个较为合理、全面、科学的评价方案，引导我院

研究生自觉提高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我院研究生

的培养质量。

申请与获得研究生评奖评优，应具备以下资格

1．为我院学制内全日制注册研究生，学校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2．学分要求：硕士生须获得不少于 20个学分，直博生不少于

24个学分，普博生不少于 10个学分。

3．积极参与学院组织的各类学术报告活动，须完成新生始业教

育。

4．对于硕转博等类型的博士生，按照其现时班级计算（奖学金

及荣誉称号评审录入系统都要求以学号进行界定）。

5．学年度内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注：

※毕业生参评各类奖学金，成果日期计算至当年奖学金评审日

之前一天。

※毕业生奖学金在满足学校基本条件的基础上，评选对象限定

为上一年学年度未获得学院及以上层面任何奖学金的学生，同等情

况下，优先考虑学制期内未获得过任何奖学金的学生。

※奖学金评审综合考虑品行修养、个人成果、导师意见、社会

活动（学生工作、公益活动、社会实践等）等方面的表现，评审委

员会评审结果为学院评奖最终意见。

※所有院设及以上奖学金评选，整体上依据各所实际可参评人

数进行相对平衡分布。（有明确要求的除外）。



※每个学生同一学年学院层面进行评选的奖学金所获数量不超

过两项。获得国家奖学金及以上奖学金者不再评定其它奖学金（有

特殊要求的情况除外），额度可兼得的奖学金，总额度硕士不超过

11000元，博士不超过 16000元。

※本实施总则适用于在学院层面评选的奖学金，在系所层面评

选的奖学金遵循系所的有关规定。其他未涉及到的规定，以学校的

有关规定为准。

第一条记实总分公式的分类及原则要求

详见《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

（试行）》

第二条组织实施

研究生评奖评优工作是在研工部和机械学院党委的指导下进

行，由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院团委组织成立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

委员会具体实施，以专业班级为单位进行。

第三条实施办法

1．研究生评奖评优工作以班级为单位，每学年（每年的 9月 1
日至次年的 8月 31日）一次，在每学年初进行，由学院里组织实

施，德育导师、各班班长具体负责。学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根据研

究生院分配给机械学院的荣誉称号、奖学金名额，荣誉称号则根据

学校相关规定，按比例分配至各班级，奖学金将结合各研究所的学

科特点、人数情况，组织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进行集中评审。

2．研究生申请奖学金，必须填写《浙江大学研究生评奖评优申

请表》，如实填写申请条件和理由；各项专项奖学金资格要求须按

照其具体规定要求执行。

3．研究生学年纪实总分的评定：德育导师召集班委干部，逐个

审议各研究生的学年纪实总分，核实、修正各项目情况，根据班级

纪实总分名次，上报学院进行全院公示，公示期结束后，学生所获

最终纪实总分将作为之后所有评奖评优的基础数据。依据公示后的



最终结果，同时结合学校评奖评优具体要求，确定本班各类荣誉称

号的初评方案，并将上述材料在班级公布的同时，提交学院研究生

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审核，审核结束后在院网公示，接受全院学生的

疑问咨询和合理调整。

4．各项奖学金实行申请制，由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采

取答辩评审形式产生，结合学生道德素质、科研成果、发展性素

质、学术诚信、公益服务精神等进行综合评价。

5．论文发表或录用和科研成果通过鉴定、获奖时间为评奖学年

的 9月 1日至次年 8月 31日（春季入学博士生为评奖学年的 3月 1
日至次年 8月 31日），申请者需提供已发表论文的刊物封面、目录

和正文第一页或论文收录、录用证明，科研成果通过鉴定、获奖的

证书和证明（均为复印件，论文及科研成果需导师签字确认，并标

明其所属类型）。

6．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对全院各班奖学金和荣誉称号

原则上综合考虑、平衡调整、统一评审。对德、智、体诸方面表现

突出的先进班级或年级，获奖名额可适当增加倾斜，同等条件下，

优先考虑积极参与学院内各项学生事务的同学。所有初评结果在全

院范围内公示。

7．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在奖学金评选的过程中，应认

真征求、听取研究生的意见，邀请学生代表参与奖学金评审面试答

辩过程。

8．研究生对本人或他人的成绩、评奖结果有意见、异议的，应

在公布之日起三天内向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提出，逾期不予

受理。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给予复议，在一周内将复议

结果答复研究生。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在复议期满后，将

评奖评优方案上报学校研究生工作部。

第四条：其他

1.上一学年评奖评优中已使用过的业绩材料，且已获得当年的

奖励，均不得在下一学年重复使用，如有发现则直接取消当学年评

奖评优资格。



2.在当学年评奖评优过程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除直接取

消评奖评优资格外，将按照学校和学院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

分，评奖评优工作结束后发现的，同时还要收回已授予的所有奖学

金和荣誉。

3.本实施细则内容及未尽事宜，由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研究

生评奖评优委员会负责解释。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评奖评优委员会

2024年 9月 5日


